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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但在保障的同时也为申请人滥用申请权提供

了缺口。目前申请人滥用申请权的现象已经造成了我国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尽管我国在立法上对其进行了规制，但从实践效果来看，规制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该

问题的规制大多浮于表面，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该现象的发生，应当从制

度设计本土化、探寻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矛盾的途径以及加大政府主动公开的力度这几方面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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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legislative purpose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s to protect citizens’ 
right to know, but it also provides a gap for applicants to abuse the right to apply. At present, the 
abuse of application right by applicants has caused a waste of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re-
sources and affected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order. Although our country has carried on the regula-
tion to it in the legislation, but from the practical effect, the regulation effect is not ideal.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regulation of this problem is mostly superficial, and does not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ndamentall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this phenome-
non, we should start with the localization of system desig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ay to resolve 
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government’s initiative to ope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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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8 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表

明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得有利于其生产或生活的信息，为申

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对于我国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政

务公开工作有着重大意义，同时也促使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2019 年国务院对《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了修订，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公开原则，增加了公开的信息范

围，完善了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程序，同时针对行政相对人滥用申请权的情况，即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

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这次修订针对实践中突出的

问题进行了制度上的改进，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完善了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中申请人滥用申请权问

题进行了一个规制，但是其实践效果如何？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无论是从行政机关的反馈还是从

法院受理申请人滥用申请权的案件数量来看，申请人滥用申请权的问题依然严重，这无论是对行政机关

的信息公开工作、法院工作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都会产生影响。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被滥用的问题其实在 2008 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就受到行政机关与学

界的关注。在立法上，行政机关主要是通过发布大量的规范性文件来应对大量申请以及反复申请。并在

2019 年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修订，以此在较高的法律位阶上规制滥用申请权的问题。在学界上，

主要围绕申请权被滥用产生的原因和规制建议进行研究，大多数学者都从政府信息公开门槛、成本低、

缺乏弹性的程序规定等方面来论述造成申请权被滥用的成因，而与之相应的规制建议也大多停留于增加

政府信息公开门槛和成本、细化收费标准以及提高程序处理弹性等方面。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

笔者认为学界在研究申请权被滥用的问题上，是存在误区的，没有意识到产生该问题的本质原因，而仅

仅只是在表面上给这个问题打“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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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现状以及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在

这一部分，笔者以宁波市涉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为例，说明申请权被滥用的表现特点并阐述该问题产生的

不利影响；第二部分是关于我国目前规制申请权滥用的现状，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根据

上述两个部分的分析，探究造成申请权滥用的原因；第四部分是结合宁波市的一些成功经验，提出破解

这些问题的建议。因此根据上述论述，本文旨在揭示政府信息公开中申请权滥用的现状，分析目前存在

的问题并揭露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达到减少甚至是杜绝申请权滥用的目的，为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和

政务公开制度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2.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表现特点与影响 

2.1.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表现特点 

笔者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进行一个检索与梳理，

发现宁波市涉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呈现一个爆炸性增长的现象，尤其是申请权滥用的行为日益增多，

成为我国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障碍[1]。那么通过案件检索，笔者发现目前宁波市申

请人滥用申请权的表现形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申请内容重复，或者申请已经知晓的政府信息。有的申请人在其他的行政程序中已经知晓相关

政府信息，却仍然向行政机关提起申请。比如说“陈仁娥诉宁波市人民政府案”1中，原行政机关宁波市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以下简称宁波市资规局)已经在复议程序中告知了原告陈仁娥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但原告仍然要求宁波市资规局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又如“李宝甫诉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政府

信息公开案”2，原告李宝甫在起诉前，就已从相关拆迁办处获取了相关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建房

申请表等相关信息，但其仍然向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二是申请数量多且频繁。有的申请人会在一天内向多个行政机关提起申请或者向一个行政机关连续

提起十几件甚至是上百件申请。如“王菊兰诉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钱湖镇政府)
其他政府信息公开一案”3 (以下简称“王菊兰案”)，王菊兰在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已向浙

江省内三级人民法院提起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 51 件，其中一审案件 22 件，涉及政府信息公开 19 件、

涉投诉举报及履行法定职责案件 2 件。其不仅滥用了申请权，还滥用了诉讼权利，严重扰乱司法、行政

机关的正常秩序。 
三是申请人随意申请。有的申请人在申请信息前不会去辨别应向哪个行政机关去申请相关信息，而

是抱着随意申请的态度。仍以“王菊兰案”为例，在该案中，王菊兰先后向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人民

政府、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随

意行使自己的申请权。 
四是申请人申请目的不纯。有很多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相关的政府信息，

而是基于其他目的。比如说“虞巍慧诉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案”4 中，虞巍慧提起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目的是审查行政机关公开的信息内容是否真实、准确、

完整，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合法，明显不属于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查范围。又如“周桂秋、

李召宝等人诉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人民政府乡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5，在该案庭审中，周桂秋等人明确

表述，其所诉目的是确认洞桥镇政府在信息公开中虚假告知的行为违法，不是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信息公

 

 

1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2 行初 2 号行政判决书。 
2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2 行终 168 号行政裁定书。 
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2 行终 301 号行政裁定书。 
4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2 行终 408 号行政判决书。 
5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2 行终 296 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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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职责。 

2.2.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不利影响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滥用对行政和司法两阶段都直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增大行政与司法的工作

压力，浪费行政、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其会影响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公信力，引起社会舆论，危害社

会公共秩序的稳定。 
首先，申请权的滥用会影响行政效率，浪费行政资源。如像上述的“王菊兰案”，申请人频繁地申

请大量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若要每一件都去进行整理公开，将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严重影响了行政机关的正常运作。申请人无理地频繁申请大量的公开事项，这些毫无意义地行为增加了

行政成本，浪费行政资源[2]。 
其次，容易引发滥诉，浪费司法资源。部分滥用申请权的申请人在行政阶段无法实现其目的时，会

不断提起或者以群体的形式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使得法院的案件量上升，法官办案压力也就随之

上升。这些无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在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有可能也会损害部分相对人的利益，如个人隐

私受到侵害。 
最后，申请人滥用申请权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的稳定秩序。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管理公共

事务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是检验人民在接受政府管理时对政府的满意度。滥用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权的行为表面上披着“合法”外衣，实则是一种“无理、刁难”政府的行为，政府对此行为往往是

采取不予理睬的应对手段，这会使得申请人不满意政府的应对行为，进而采取一些偏激手段甚至引发群

体性事件，这不仅会损害政府公信力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秩序。 

3. 我国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现状与问题 

3.1. 我国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现状 

我国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探索从 2008 年就开始了，一开始以大量的规范性文件来应对申请权滥用的问

题。在 2019 年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在立法层面对该问题做了回应。2020 年

国务院又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收费标准。因此笔

者在这一部分对这些规制方法进行一个整理和论述，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的成因分析提供基

础。 
其一，以规范性文件来应对大量申请及反复申请。在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出台前，行

政机关为了应对申请人滥用申请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尝试：首先是对于重复申请的问题，比

如国务院办公厅在 2008 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十三条规定申请人就同一内容向行政机关反复提出申请的，行政机关可以不重复答复。其

次针对大量申请，国务院办公厅曾在 2013 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

见》中确立了“一事一申请”原则，以此来应对申请人以同一事件或者是相似事件反复提起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 
其二，要求提交身份证明。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条第 2 款是关于申请人申请政

府信息公开应当包括的内容，其中增加了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应当提交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这一

规定一方面可以确保申请人所提供的姓名与联系方式是其本人的；另一方面也是对申请人施加“压力”，

若申请人滥用申请权，行政机关可以立马找到该申请人，那么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就会考虑风

险成本，不会随意行使申请权。 
其三，要求申请人对申请公开的内容做必要描述。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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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规定了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还需提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

特征性描述，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或申请人不能描述清晰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

并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逾期不补正并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申请。这

项规定要求申请人对自己要申请的政府信息具有一定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筛选出“职业申请人”，

从而节约行政资源。 
其四，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

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行政机关认为申请理由不合

理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这项规定向普通民众传达一个信息，申请权的行使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公民应当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念，这样才能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度价值设计[3]。 
其五，增设收费标准。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在申请人申请

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情况下收取信息处理费。收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价格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制定。但是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并没有

制定具体标准而是把权利下放到了各省，结果多数省级政府并没及时制定收费标准。于是国务院办公厅

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

法》根据实际情况，确立了两种收费标准，并细化了具体计收标准。那么这次收费标准的具体化和细化

可以为行政机关收取费用提供法律依据，也可以警示滥用申请权的申请人。 

3.2. 我国规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没有明确必要限度、合理理由和必要描述的判断标准。在上述措施三与措施四中提到的必要限

度、合理理由和必要描述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具体标准的，那么行政机关在此是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若行政机关对必要限度和合理理由的判断存在错误或者认为申请人申请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

规定的内容，但在答复申请人的内容上存在不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的，反而

会引起申请人的不满。以措施四为例，行政机关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理由不合理，可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说明其申请理由不合理的理由，即没有对这个说明理由进行

一个论证和说明，那么即使行政机关判断正确，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在没有一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

会存在申请人情绪上不满的可能并会作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反而使事情复杂化。 
二是没有规定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和频次的合理范围。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

明显超过合理范围，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但是法律并没有具体明确申请人申请的数量和

频次达到多少以上才算超过合理范围，实际上也是要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对于合理范围的界定也是会

影响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 
三是收费标准的适用问题。2020 年刚发布的《管理办法》确立了两种收费标准：一是按件收费；二

是按量收费，均按照超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标准，行政机关对每件申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一种

标准，但不得同时按照两种标准重复计算。那么在这其中就涉及到了行政机关在面对具体的申请时可以

进行选择，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应当会产生不同的数额甚至可能出现较大差别，那其实行政机关在这

就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因此笔者认为如何选择合理的计收标准这个问题是值得更进一步研究的，应当

对此问题进行细化规定。此外《管理办法》的第四条、第五条分别具体规定了按件计收与按量计收的具

体标准，在按件计收中，规定按件计收适用于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决定类型。申请人的一份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包含多项内容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以合理的最小单位拆分计算件

数。这就涉及到了行政机关需要对申请人申请的事项进行一个归类整理，将相同或者相似的申请事项以

合理的最小单位拆分计算，若申请人申请事项过多，就会导致整个拆分过程过于繁杂，而且合理的最小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1.94075


马星辉 

 

 

DOI: 10.12677/ojls.2021.94075 532 法学 
 

单位如何判断也是个问题，同时“一事一申请”原则也极易成为行政机关逃避公开的理由[4]。 
在按量计收中，按量计收适用于申请人要求以提供纸质件、发送电子邮件、复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

取政府信息的情形。笔者在此疑惑的是，申请人要求以发送电子邮件、复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取政府信

息，电子邮件与电子数据并不涉及到纸张的打印费问题，那为何还将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与提供纸质件

并列？并以按量计收的标准进行收费，这样规定是否存在不妥之处？我们不可否认《管理办法》可以为

行政机关收取费用提供标准，并且结束了不同地区收费标准不同的局面，但该《管理办法》仍存在一定

的问题，对此还应进行一个完善，以便减少争议的出现，发挥其真正实效。 

4.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成因分析 

4.1. 制度设计非本土化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和修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别国的经验所产生的，美国作

为最早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国家，其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影响。美国自从 1966
年制定《信息自由法》后，又经过 1974 年、1976 年、1986 年、1996 年的修订，不断完善和发展。笔者

通过比较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美国的《信息公开法》，发现两者存在比较高的相似度，从申

请人申请的程序、豁免事项、行政机关处理时间等方面均存在相似的规定。以豁免事项为例，美国《信

息自由法》规定保密文件、机关内部人事规则与制度、根据其他法律规定例外的事项、商业秘密与商业、

财物信息、政府的内部联系、个人隐私、执法文件、金融制度以及地质信息九项例外事项[5]；而我国政

府信息公开的豁免事项包括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行政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事物

信息，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所规定的豁免事项是被美国《信息自由法》所包含的，而没有不同于美国的规

定。制度设计的非本土化会使得我国在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时面临诸多的障碍，我国在面对存在漏洞

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时，并没有从制度设计上探寻解决方案，而只是通过“打补丁”的方式来应对，其

效果当然是不佳的。 

4.2. 行政纠纷化解渠道不畅通 

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订大大降低了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门槛，其目的旨在保护公民正

当的申请权，但部分公民在申请信息公开时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有效的政府信息，而是基于其他目的[6]。
大部分疑似申请权滥用行为的背后有很多是涉及公民个人的经济利益，在目前尚不高的行政法治水平之

上，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在合法性或合理性方面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可能影响所

涉公民切身的财产利益，如行政机关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各项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

步骤缺失或是颠倒，在执法过程中方式不当等问题，若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往往会激起行政主

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就需要通过行政纠纷化解的途径解决。而从目前我国行政纠纷化

解途径来看，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比如说非司法化的行政复议和带有人治色彩的信访制度，并没有达

到实质性化解矛盾的效果，很多行政纠纷在经过行政复议和信访后仍没有得到解决，导致相对人往往会

穷尽救济途径，最后通过滥用申请权的方式来给行政机关施加压力。在行政纠纷化解渠道不畅通的情况

下，申请门槛、成本低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自然而然成为相对人“宣泄”一个方式。 

4.3. 政府主动不公开的制度实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申请方式规定为两种：政府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在制度设计上，依申

请公开是作为对主动公开的有效补充，在客观上即成为了倒逼政府加大主动公开力度的方式。防止腐败、

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立法功能之一[7]。在宁波市 2019 年度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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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也凸显出该问题，部分行政机关的公开意识不高，“不懂公开、不会公开、不敢公开”等现象仍

然存在。6那么在政府主动公开的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主动公开的信息就不够充分，无法满足当事人的实

际需求，从而变相促使申请人通过大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寻求所需要、所关心的信息。 

5. 政府信息公开滥用申请权的规制建议 

5.1. 制度设计本土化 

基于笔者上述对我国申请权滥用的成因分析，根本原因是制度设计存在非本土化的情况，那么信息

公开制度在我国的实行必然会出现“不适”的反应，因此我国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出适合于我国的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新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为例，其就是笔者所称的“打补

丁”行为，该《管理办法》对申请人滥用申请权起到的一个警示作用，我们不可否认是有一定的规制作

用，但其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存在笔者在第三部分上所论述的问题，对于“一事一申请”的理解、两种收

费标准的选择等方面是存在规定不清楚的情况，那么在此基础上来推行该《管理办法》，其实践效果如

何？鉴于其刚刚生效，因此目前还待观察，但笔者是持不乐观的态度。 

5.2. 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矛盾 

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矛盾能够从根本上化解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议和矛盾，在根本上减

少申请人基于其他矛盾而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笔者认为要想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矛盾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是要发挥行政复议的作用。目前行政复议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行政复议的属性不清，即

是行政性、准司法性还是司法性仍存在争议；二是行政复议受案范围较窄；三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

度衔接不顺畅；四是行政复议能力普遍较弱。这些问题都会导致行政复议无法很好地发挥其解决行政争

议的作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的信任度低，往往不会提起行政复议，而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采取

信访的方式或者是直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如滥用申请权等方式。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目前也正在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法》进行修改，因此真正发挥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作用对于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

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是要对行政机关认定申请权滥用行为有所制约。从笔者上述对目前我国对申请权滥用问题

规制存在的问题的论述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一些名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比

如说合理理由、合理范围、必要限度。但其实在立法上也无法给这些名词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因为申

请事项多种多样，申请目的也不尽相同，无法做一个统一的规定。这时就需要行政机关进行一个自由裁

量，但行政机关在运用自由裁量判断的过程中，应当有一个合理论证的过程，向相对人答复时也应当和

申请人进行一个沟通的过程。这方面宁波市是走在前列的，宁波市市级部门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

均设立了依申请公开现场受理点，目的就是做好现场解疑释惑工作。 

5.3. 提高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力度 

强化主动公开的深度与广度，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申请公开的数量。那么如何促使政府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呢？可以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一是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的建设，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能力。

有些信息可能政府已经公开了，但是相对人还是无法自主检索获取信息。因此应当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平

台的建设，依靠大数据与“互联网+”加强政府网站建设，提高信息化水平，为相对人查阅信息提供方便。

宁波市目前也在大力强化政府网站主平台建设，提升政务服务平台的办事功能；二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

监督体系[8]。2019 年宁波市在此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实行定期、不定期对市级平台公开的内容进行监

 

 

6参见 2019 年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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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抽查并进行及时地通报整改。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的依申请公开事项，经审核需

要主动公开的，动态调整为主动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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